
索引号： 
11220000MB1519656C/2021-

02863 
分类： 基层卫生;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成文日期： 2021 年 06 月 24 日 

标题： 关于印发《吉林省“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卫联发〔2021〕18 号 发布日期： 2021 年 07 月 05 日 

关于印发《吉林省“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实

施方案》的通知  

 

吉卫联发〔2021〕18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  

  为推动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切实筑牢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

底，着力加强全省乡村医生队伍建设，逐步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目
标，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中医药管理局拟定了《吉林省

“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重点面向村

卫生室中专及以下学历村医开展学历提升教育。本《方案》经省政府第 16 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各地，请遵照执行。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1 年 6 月 24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吉林省“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实施方案  

 

  为推动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切实筑牢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

底，着力加强全省乡村医生队伍建设，逐步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目

标，根据国家高职院校扩招专项工作部署，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省政府重点工作目标责任制的通知》（吉政办发〔2021〕8号）、省委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1 年全省乡村建设行动相关专

项工作方案的通知》（吉乡村振兴办〔2021〕1号）等文件要求，制定本方

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相关要求，持续巩固脱贫

攻坚“基本医疗有保障”工作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与健康中国建设融

合推进，与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适时融合，以提升村医能力为

核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深化基层改革为动力，进一步加强全省乡村医生

队伍建设。  

   二、目标任务  



  “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作为专项计划纳入高职扩招计划。2021 年，

全省各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开展学历教育（名

额分配详见附件 1），培养一批源于本乡本土的乡村医生，更好地为农村居民

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安全、有效、方便、经济的基本医疗服务。

突出省级乡村振兴重点扶持县、边境县、脱贫县和少数民族县的村医学历提升

教育。注重基层中医人才队伍培养。  

   三、培养对象  

   （一）满足 2021 年高职扩招报名条件。  

   （二）重点面向目前在村卫生室岗位的中专及以下学历的乡村医生，年龄

须 50 周岁以下（即：1971 年 9月 1日后出生）。乡镇卫生院医生有意愿到缺

少村医的村卫生室执业，签订服务协议后可报名参加。没有大专学历村医或者
现有村医年龄较大（原则上超过 55 周岁）的村卫生室，在无人报名前提下，个

体村卫生所村医或其他自愿签订服务协议，并承诺到村卫生室执业不少于 5 年

的，可参加报名。目前在村卫生室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可考虑纳入培养

范围，包括面向村卫生室免费订单定向培养医学毕业生。  
   （三）报名考生须承诺，参加学历提升教育，毕业后在村卫生室服务时间

不少于 5年。由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参加培养的村医在报名时签

订承诺书或协议书，强化履约管理。  

   四、招考程序和时间安排  

  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制订实施方案阶段（5-6月），明确目标和

培养模式。第二阶段为政策宣传阶段（6-8月），各地组织广泛宣传发动，讲

清楚政策。第三阶段为村医报名、考试、录取阶段（9-12 月），按照高职扩招

专项工作同步进行，预计 12月末院校完成村医录取工作。  

   （一）由各市（州）根据名额情况组织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推荐符合条

件人员，并督促、指导市县根据有关规定做好资格审查工作。  

   （二）由各市（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汇总推荐人员名单，报省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核准后，组织开展报名工作。  
   （三）按照省教育考试院有关高职扩招招生报名考试工作安排，由各地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在报名时限前完成考生报名资格审核。考生通过审核后，持

《吉林省 2021 年高职扩招“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推荐审核表》（详见附

件 2），到县级招生部门完成高职扩招报名。  
   （四）完成报名后，由各培养院校组织考试，择优录取。  

   五、培养院校  

  根据培养对象医学工作需要和各院校专业设置情况，确定长春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作为培养院校。其中，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开设的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和针灸推拿；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设的专

业为临床医学和针灸推拿。  

   六、培养模式  

  由各培养院校根据培养对象特点并结合高职扩招工作有关要求，科学合理

确定人才培养方向、课程设置、学时安排、教学进程、考核方式和毕业要求

等，尽量单独编班或实施分层教学，统筹配置师资队伍、设施设备和教学资

源。  

   七、支持政策  

   （一）培养对象免交报名费和考试费并免予文化素质考试。  



  （二）被录取培养对象在校期间，按规定享受奖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  

  （三）培养对象毕业后，在参加国家医学资格考试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

享受同等待遇。  

   八、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启动“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培养一批源于

本乡本土的乡村医生，已列为省政府重点工作目标台账，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全省基层建设年活动的重点内容，更是夯实基层卫生网底

的重大举措。由省卫生健康委牵头统筹，省教育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各培养

院校及市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各地要以服务基层，为民办实事

为出发点，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好符合条件的村医参加学历提升教育。  

   （二）广泛宣传动员。村医学历提升关系村医切身利益，各地要增强工作
责任感，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和新媒体等，广泛开展政策宣传，积极推

进目标任务，同时要讲清楚政策规定，维护好村医队伍稳定，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积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三）强化教育培养。各培养院校要健全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加强教学全
过程管理，严格落实各教学环节，积极推进教学与生产对接，开发建设配套教

学资源，合理安排教学实践活动，注重提高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努力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四）落实资金保障。严格落实高职扩招相关经费和生均拨款制度。白城

医高专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承担，按照现行高校生均拨款制度保障。长春医高

专由长春市级财政参照省级生均经费水平，按照现行高校生均拨款制度保障

1800 人培养经费，其他地区中医学专业 800 人，由省级财政按专项补助方式予

以支持。  

   （五）促进作用发挥。各地要加大对“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培养对

象岗位工作支持力度，注意做好村医离岗培养期间医疗卫生服务接续，利用上

级下派、邻村代管等模式，保障村民看病就医。进一步保障村医待遇落实，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借鉴延边州、伊通县等地乡村医生管理经验做法，推行村医
“乡聘村用”“员额制”等模式，增强学历提升后村医的职业荣誉感。  

  附件：1.“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推荐名额分配和培养院校划片分配

表  

     2.吉林省 2021 年高职扩招“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推荐审核表  


